
由中央組織部牽頭開展的《新形勢下
人民內部矛盾研究》的結果顯示，近年
中國人民的內部矛盾呈現「群體性事件
增多」、「對抗性增強」、「利益性矛盾
突出」等特點。　

群體事件逐年遞增
《2005年社會藍皮書》顯示，1993年

至2003年間，中國100人以上的群體性事
件數量由1萬在增加至6萬，參與人數由
約73萬上升到超過300萬。而據《瞭望東
方周刊》報道，從2003年7月1日到8月20
日，到北京市委門前上訪的人數高
達1.9萬，群體上訪有347批；到中紀
委門前上訪的人數有1萬多，群體上
訪達453批。
群體性衝突增加的主因在於轉型

期中國社會利益分配格局的失衡，
民生矛盾複雜，加上權利腐敗日益
突出，導致各種社會問題叢生，以

及民眾對腐敗和官僚主義之風盛行的基
層政府的不信任。但同時，各級政府正
在積極減少群體事件發生，並盡量通過
調解、仲裁等方式妥善解決事件。

調解個案逾500萬
成功率近95%

全國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00年
底，全國已建立96.3萬個人民調解委員
會，共有近850萬名調解人員。2000
年，人民調解組織共處理民間糾紛逾
500萬件，其中成功調解476萬個個

案，成功率近95%；同時，成功防止
因民間糾紛而引起的自殺個案近3萬
件，涉及3.6萬人。
由此可見，及時有效化解民生矛盾、

維護社會穩定，已成為關乎國家長治久
安和鞏固執政黨地位的重大問題。群眾
上訪和信訪的問題，絕大部分牽涉民間
糾紛，那是可通過人民調解來解決。然
而，隨 上訪和信訪人數逐漸增加，加
上所牽涉的問題日趨複雜，有人認為推
動人民調解制度的改革和發展是中國社
會的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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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N  W E I  E D U C A T I O N

1.試描述中國人民調解制度的發展。

2.你如何評價中國的民間調解制度？

3.中國的民間調解制度遇到甚麼新挑戰？試綜合全文說明之。

4.你認為中國社會和諧嗎？試抒己見。

5.信訪作為中國司法制度的補充形式能否發揮其有效作用？何以見得？

6.你認為最有效的解決社會衝突方法為何？試舉例說明。

 

   

■有人認為中國的人民調解制度
有助國家長治久安。 資料圖片

■有人認為，加強農村子女的教育
福利，有助社會穩定。 資料圖片

■有調查指，中國近年通過法院處
理的糾紛案件越來越少，但以人民調
解方式的個案不斷上升。 資料圖片

編按：上期專欄探討中國民

間調解制度的形成背景、作用及展

現模式。今期將會主要集中探討民間

調解制度的發展進程，當中所遇到的困

難，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胡潔人 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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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成

立於1989年，至今已培養近兩千

名本科生，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

中國研究課程。香港文匯報與浸

大中國研究課程合作推出通識專

欄，以專業的角度，深入淺出地

探究中國在社會民生、城市規

劃、經濟轉型、外交政策等多方

面的最新發展，為本港高中生提

供具權威性的「現代中國」通識

科單元學習材料。

中國 探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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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

中國的現代民間調解制度萌芽於20世紀初，並成型於抗
日戰爭時期，而在繼承和發揚中國民間調解的優良傳統基
礎上，經歷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後，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
民主與法律制度。

厭棄訴訟 農民自解糾紛
當時，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會組織和一些地區建立的局

部政權組織中設立調解組織，主要處理農民之間的糾紛。
抗日戰爭時期，在陝甘寧(陝西、甘肅、寧夏)邊區、山東抗
日根據地等地的鄉村都設有較完備的調解組織，主要以民
主自治的方式，由農民自己解決彼此之間的糾紛及調解農
會之間的矛盾。為顯示農民當家作主及與歷史上的民間調
解相區別，故稱之為「人民調解委員會」，這個名稱沿用至
今。這一時期的人民調解將儒學和「毛澤東思想」融合，
都對訴訟懷有惡感，並且高度倚重「自我批評」等原則來
解決矛盾。人民的內部矛盾通過民主的批評、說服和教育
的方法而不是強迫、壓制的方法來解決。當時，大量民事
糾紛已通過人民調解來解決，由此可見這種文化的延續
性。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調解制度作為司法制度建設和社會

主義下的基層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共產
黨和中央政府高度關注的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第一章第16條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是在基層人
民政府和人民法院指導下，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
由此觀之，人民調解作為民間調解的重要形式、群眾通過
自治活動性解決糾紛的制度，屬於社會自治範疇。

形式多樣化 組織趨完備
2002年9月，司法部發布《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對調

解的組織形式作出新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可以採用下列
形式設立：

1. 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社區)居民

委員會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

2. 鄉鎮、街道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

會；

3. 企業事業單位根據需要設立的人

民調解委員會；

4. 根據需要設立的區域性、行業性

的人民調解委員會。

有人認為，這大幅超出1989年發
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
所規定的範疇，由此形成橫向以居
(村)委會調委會、街道(鄉鎮)調委會
為基礎，企事業單位、群團組織、
行業性、區域性人民調委會為補充
的組織形態；在縱向上形成街道(鎮)
調委會——居(村)調委會——調解小
組——調解員4個工作層次。

中國現行的調解制度主要由3個部分組成：法院調解、行政調
解及人民調解。其中人民調解是現行調解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亦是法制建設中一項獨特的制度，它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
踐中不斷完善和發展起來的，對維護社會穩定及實現群眾自治有
很大貢獻。
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期，由於市場經濟的衝擊，中國傳統的道德

倫理規範、人際關係準則和價值信仰尺度都發生巨大的變化，各
種民生矛盾和糾紛增加，且呈多樣化趨勢。糾紛的形成由以往的
個體之間轉向公民與法人之間、社會組織之間和公民與政府之
間。而以契約形式為依據的社會關係逐步取代以血緣、居住地或
單位為基礎的社會關係，人際關係從原有的熟人社會、鄉土社會
轉向彼此獨立的陌生人社會。這些轉變對傳統的人民調解制度形
成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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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調解
人民調解又稱訴訟外調解，是指在調解委員會

的主持下，以國家的法律、法規規章、政策和社

會公德為依據，對民間糾紛當事人進行說服教

育、規勸疏導，促進糾紛當事人互相體諒、平等協商，從而自願達

成協定，消除紛爭的一種群眾自治活動。

人民調解制度的性質是一種司法輔助制度，是一種人民民主自治

制度，是人民群眾自己解決糾紛的法律制度，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

的司法制度。它秉承合理合法、自願平等及尊重訴權3種原則處理

民事糾紛事件。

 

   

■今年初，總理溫家寶前
往國家信訪局與來訪群眾
進行交流，了解他們的困
難和要求。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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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傾向由自己解決
內部的矛盾。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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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傾向由自己解決
內部的矛盾。資料圖片

■中國經濟快速
發展，商品價格持續
上升，加重人民負擔，
由此衍生各種社會分
歧，政府必須正視。

資料圖片

糾紛日趨複雜 改革事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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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分析，從當前中國的現狀來看，群體事件
發生的背後原因是公共權力在百姓和官方組織間
配置的不平衡。有人認為，當相對無權的公民在
利益受到侵犯時，政府的信訪部門未必能直接解
決問題。他們唯有接受調解來解決問題。人民調
解雖然免費，並具有法律效力，但始終難以從根
本上解決百姓受到的困擾和遇到的難題。
但有人認為，人民調解作為中國社會多元化的糾

紛解決方式之一，是民間道德和現代法律的融合。
在當前中國社會中，人民調解組織仍是公民遇到日
常衝突後最主要的尋求解決的機構之一，因這可解
決難以通過法律途徑處理的問題。法律制度並不是

約束人們的唯一方法。社區中的集體意識沒有泯
滅，反而有增強的趨勢，這也是為何糅合集體良
知、道德倫理和現代法律的人民調解「有市場」的
原因。因此，人民調解在中國社會具有社會整合的
作用，是維護社會秩序的一個手段。

｜結｜語｜


